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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怀化市社会福利院作为怀化市民政局的二级部门预算单位，内设科室为：办公室、业务室、财务室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根据编委核定，截止2024年末，怀化市福利院共有编制18人，在职人员9人。
（三）主要职能职责
怀化市福利院成立于1999年,为儿童福利院、老年福利院“两院合一”的综合福利院。是怀化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，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，承担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弃婴的养治教康工作及孤寡老人日常供养。
（四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我院明确制定了一系列涵盖福利院运营、服务质量提升、老人和儿童关爱等多方面的目标。这些目标的设定旨在确保福利院能够有效履行职责，为院民提供优质的生活保障和服务。通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和资源的合理运用，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福利院的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，创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在服务质量上，我们不断提升专业水平，提供了更加精细化、个性化的照顾和关怀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有了明显提高。同时，在教育、康复等领域也取得了积极进展，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（2） 单位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。
整体支出规模：2024年，单位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1326.38万元，决算数809.1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1%，其中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204.61万元，决算数198.1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6.84%；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1121.77万元，决算数610.9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54.46%。
资金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：在市民政局的坚强领导下，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持续抓好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，完善内部管理；安全生产方面，加强责任落实，提高安全技能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完善设施建设，筑牢饮食安全防线；业务方面主要规范制度管理，认真做好失能失智长者照护中心运营工作，有序推进儿童部提质改造项目，扎实做好成年孤儿安置与关怀；积极推进了儿童福利机构“精准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”提质行动，充分拓展社会服务职能，精心组织了“老小同堂乐·暖心度春节”主题活动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
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、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，尤其是“三公”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2024年度，单位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553.44万元，决算数524.8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4.83%。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基本运行的各项经费，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卫生健康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。2024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178.65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175.72万元，资金到位率98.36%，主要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，预算资金未能拨付到位。2024年基本支出共计支出金额154.55万元，其中社会保障和就来支出23.83万元、卫生健康支出5.21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11.30万元。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1.20万元，实际支出1.2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单位按照财政、机关事务局及纪检监察部门的要求，严格把关“三公”经费的支出，及时公示，做到无公函不接待、超范围不开支的支付要求，确保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规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
1、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分析。
2024年，年初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74.50万元，全年预算项目支出377.72万，资金安排及总投入具体情况如下：
①2024年1月30日湖南省财政厅下达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和残疾人“两补”资金250万元，指标文号怀财社字〔2024〕0016号、怀财社字〔2024〕0017号，湘财预〔2023〕0361号。
②2024年1月7日，怀化市财政局下达儿童福利机构运行经费45万元，绩效工资增量9.45万元，专项工作经费20万元，指标文号怀财预〔2024〕8888号。
2、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。
   ①2024年，支出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和残疾人“两补”资金223.56万元，其中：水费9.63万元，电费4.82万元，邮电费0.02万元，物业管理费97.28万元，差旅费0.02万元，劳务费97.28万元，委托业务费0.05万元，其他交通费0.35万元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.34万元，生活补助75.80万元，医疗费补助17.35万元，代缴社会保保险费0.01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.33万元。
  ②2024年，支出儿童福利机构运行经费45万元，绩效工资增量9.45万元，专项工作经费20万元。其中：办公费3.87万元，手续费0.01万元，水费1.87万元，邮电费2.80万元，物业管理费3.63万元，差旅费3.23万元，维修（护）费3.26万元，专用材料费0.23万元，劳务费4.60万元，委托业务费8.72万元，其他交通费1.39万元，税金及附加3.04万元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8.35万元；绩效工资9.45万元；其他社会保障缴费8.55万元，福利费5.23万元，抚恤金4.31万元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.91万元。
3、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。
1) 资金分配依据项目实施方案，综合考虑业务工作各环节需求，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履行专业工作职能，同时合理安排其他费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2) 资金足额到位，及时推动了专项工作计划转化为实际行动，避免项目进度延误。
3) 拨付过程严格遵循财务制度和预算，流程严谨、手续完备，拨付前审核用途，拨付中按流程操作，拨付后跟踪监督。
4) 项目实施单位建立完善资金管理制度，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，严格审核支出，定期审计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。
5) 在预算绩效管理上，围绕绩效目标开展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监控，编制时合理分配资金，执行中跟踪评估并调整优化，完成后评价结果与资金效益挂钩。
6) 各责任部门履行支出责任，财务室统筹协调，市财政局负责拨付监管，其他部门按职责安排资金用于专项任务，协同完成支出责任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按照年初预算及工作计划安排，2024年共安排1326.38万元，其中人员项目全年预算安排167.06万元，实际支出162.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7.21%；公用经费项目全年预算安排37.55万元，实际支出35.7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5.21%；专项支出1121.77万元，实际执行610.9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54.46%。
（3） 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2024年，单位依据年初预算及财政下达指标，实施预算项目绩效管理，按照年初绩效目标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在院长吴盛勇同志及分管领导廖国鑫同志的带领下，严格遵守我院管理制度，认真组织项目实施，确保预算执行及时到位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、强化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，提高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水平。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一是加强会计核算工作，严格执行现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对已完工的基建工程、购入固定资产、收到的捐赠资产、上级主管部门调拨资产及时入账、并按照数量、金额登记明细账，及时编制资产卡片，确保不漏登少登固定资产，做到账实相符。 
二是加强流程管理，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资产采购，先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审批，对未纳入政府采购目录范围的物资采购，也要货比三家。对未纳入预算的固定资产不得随意采购，确需采购的，必须经预算管理部门批准。 
三是加强内部监督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检查资产的购置、领用、处置是否合程合规、账实是否相符，防止国有资产遭受损失和流失，实现资产管理绩效。
5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政府性基金全年预算收入527.27万元，政府性基金全年预算支出94.8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7.98%。支出市县分成福彩公益金18.74万，儿童福利机构养治教康支出3.2万元，消防水网改造工程0.14万元，失能长者照护中心运营支出10万元，失能失智长者照护中心建设15.84万元，维修费14.73万元，市县分成福彩公益金（失能失智长者照护中心建设）32.16万元。其中：水费10.05万元，电费7.77万元，维修（护）费12.25万元 ，劳务费9.25万元，委托业务费0.14万元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.51万元，医疗费补助3.2万元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.16万元，专用设备购置30.16万元 ，基础设施建设20.32万元。
6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
7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
8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评价体系，单位依照怀财绩【2025】32号文的要求，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里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、强化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，提高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水平，要把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【2018】34号）和《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》（怀办发电【2019】48号）等文件规定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关要求，我单位开展了2024年度绩效自评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2024年，我单位自评得分91.23分。
2.2024年，单位整体支出年初预算253.1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78.65万元，项目支出74.45万元。全年总预算1326.3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04.61万元，项目支出1121.77万元。全年决算数809.1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98.15万元，项目支出610.95万元，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144.82%，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是2024年度追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，用于完成困难群众求助、失能失智长者照护中心建设经、儿童福利机构养治教康、弃婴喂养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专项工作的开展。
3. 单位绩效自评指标说明
 ①成本指标：单位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1326.38万元，实际支出809.1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1%。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是财政资金紧张，资金到位时间较晚，专项业务工作无法开展。单位要加强预算编制，提高预算准确性和完整性，重视项目执行预案的设计，以应变项目执行中的实发事件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整体支出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通过合理安排资金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在保障机构基本运行和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，实现了成本的有效控制。
②产出指标：持续抓好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，完善内部管理；安全生产方面，加强责任落实，提高安全技能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完善设施建设，筑牢饮食安全防线；业务方面主要规范制度管理，认真做好失能失智长者照护中心运营工作，全年组织长者开展公益性活动18次，干部职工下社区发放宣传手册10000余张，接收新入住社会长者45人。有序推进儿童部提质改造项目，扎实做好成年孤儿安置与关怀，2024年转入特困供养成年孤儿1名，为出嫁“女儿”芳芳家庭解决染色体微缺失检测和全外显基团筛查费用10000元；积极推进了儿童福利机构“精准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”提质行动，充分拓展社会服务职能，帮助困境儿童走出家门、融入社会、开阔眼界，全面提升身心健康素质。全年，累计服务困境儿童已达 6000余人次。‌精心组织了“老小同堂乐·暖心度春节”主题活动，活动期间为失独老人和9名孤儿将提供免费食宿，安排贴春联、贴窗花、包饺子、吃年夜饭、春节联欢会、欢乐大拜年等年味十足的活动环节，进一步弘扬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。所有支付均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，完成及时率100%。
③效益指标：通过整体支出，保障借着对象的基本生活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，社会效益效果明显。持续提升服务对象生活幸福感、强化服务对象生存能力，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。
④满意度指标：通过对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的调查，2024年度，群众满意度达90%以上，完成年度绩效指标。
九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预算支出执行方面，存在部分项目资金使用进度较慢的情况。主要原因包括个别项目前期筹备时间较长，流程环节较为复杂，导致实际支出与绩效目标在时间进度上出现偏离；同时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由于对一些不可预见因素预估不足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出的及时性和均衡性。
10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首先，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前期规划和准备工作，优化流程，提高项目实施效率。强化对不可预见因素的预判和应对能力，制定更具灵活性的预案。建立更加完善的支出进度跟踪和监督机制，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。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和资金合理使用。持续提升工作人员的绩效意识和业务能力，为更好地实现绩效目标提供有力保障。
十一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，我单位绩效自评得分为91.23分。绩效自评结果将按照怀化市财政局的要求，在相关网站予以公示。
11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整体支出报告需要以下附件：
1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3.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（每个一级项目支出一张表）
如有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，还需对应提供以下附件：
4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
5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
6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


